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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生董

事、监事人员变更，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22

1 潘文 董事

2 王立川 董事

3 邱晓华 独立董事

4 白涛 独立董事

5 张国宏 职工监事

6 裴艳 职工监事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白涛女士因任期已满六年，无法继续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已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出申请，辞去其担任的独立董事及相关

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鉴于白涛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

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法定要求，为此，白涛女士的辞职报告将在股东大

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满足法定

要求后生效。在此期间，白涛女士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

员会委员相关职责。其辞职于2023年3月31日正式生效。

根据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王立川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出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

公司法》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王立川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均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组建第十届董

事会及监事会。公司于2023年6月26日召开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潘文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邱晓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张国宏、裴艳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

1 张国宏 董事

2 李大进 独立董事

3 袁韶宇 职工监事

张国宏，男，1968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2010年2月至2019年5

月，任首开集团总经理助理；2019年6月起，任首开股份党委副书记。2019

年8月至2023年6月，任首开股份职工监事。2023年6月起，任首开股份董

事。

李大进，男，1958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1977年至1981年在

部队服役；1982年至今分别任职北京朝阳法律顾问处、北京天达律师事

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任主任、合伙人。2013年3月当选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8年3月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2023

年3月起，任首开股份独立董事。

袁韶宇，男，1969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2010年8

月至2021年8月，任绵阳首开兴泰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8月至

2023年6月，任首开股份纪检部副部长。2023年6月起任首开股份纪检部

部长。2023年6月起，任首开股份职工监事。

根据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李大进先生被

选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张国宏先生被

选举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根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袁韶宇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职工监事。



本次董事和监事发生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上述公司相关人员变动属于正常经营及人事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

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影响董事会、监事会或

其他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策的有效性。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承

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

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及监事发生变

动的公告》 之盖章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 4日

3


	一、董事及监事人员变更基本情况
	1、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2、人员变动原因及依据
	3、新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二、事项进展
	三、影响分析
	四、信息披露承诺

